
 

证券代码：300068               证券简称：南都电源            公告编号：2024-094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孙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交易尚需相关方按照协议约定并办理标的股权过户手续方为完成，

本次交易事项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初步测算，如本次交易完成，

预计对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约为人民币 424.11 万元，

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影响约人民币 432.59 万元。上述数据尚未

经审计，最终对公司财务数据影响额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数据为准。 

一、交易概述 

1、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

南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或“能源科技”）持有南都能源有

限会社（以下简称 “目标公司”）100%股权，为更加精准地定位目标市场，提供

本土化服务，能源科技拟将南都能源有限会社 8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0 万美

元，对应出资 269.168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韩中能源技术控股株式会社（以下简

称“受让方”）,交易对价合计为 269.168万元人民币。上述转让完成后，能源科

技仍持有目标公司 20%股权，目标公司不再是公司控股孙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2、公司于 2024 年 9月 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转让孙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子公司能源科技将持有的目标公司

8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0万美元，对应出资 269.168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受让

方，交易对价合计为 269.168万元人民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韩中能源技术控股株式会社（한중에너지기술지주 주식회사） 

注册号：157-87-02983 

法定代表人：朴松哲  

注册资本：52,000万韩元 

公司地址：首尔特别市江西区阳川路 94，202-D96号(傍花洞) 

成立时间：2024年 9月 1日 

经营范围：科学技术服务业、能源相关技术咨询业务. 

主要股东：朴松哲持股 68.5002%，姜太荣持股 31.4998% 

2、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

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

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韩中能源技术控股株式会社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南都能源有限会社（나라다에너지 유한회사） 

注册号：717-88-01653 

法定代表人：朴松哲  

注册资本：50 万美元（对应出资 336.46 万元人民币） 

公司地址：韩国首尔市西大门区忠正路 53号 1510室 

成立时间：2020 年 10月 26日 

经营范围：能源相关技术开发、运营、销售、咨询等。 

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美元） 



 

浙江南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美元） 

浙江南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0 100,000 

韩中能源技术控股株式会社 80.00 400,000 

合计 100.00 500,000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5.58 47.34 

负债总额 405.91 229.51 

应收款项总额 67.61 198.2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240.44 -182.17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05.50 3,927.04 

营业利润 -67.90 435.85 

净利润 -67.90 43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23 -2,634.26 

3、南都能源有限会社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本次定价以财务相关数据为基础，结合企业经营发展情况，经各方协商，遵

循公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为目标公司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目标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能源科技已就转让南都能源有限会社部分股权与朴松哲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甲方）：浙江南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韩中能源技术控股株式会社 



 

目标公司：南都能源有限会社 

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并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达成一

致协议如下： 

1、整体交易安排 

甲方向乙方转让目标公司 80%的股权，乙方同意受让，并按本合同约定的方

式支付交易对价。 

2、目标公司与标的股权 

2.1.目标公司:截至本合同签订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0 美元，对

应实际出资 336.46 万元人民币，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美元） 

浙江南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500,000 

合计 100.00 500,000 

2.2.标的股权:即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8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00,000

美元，对应实际出资 269.168万元人民币。 

2.3.本合同约定的标的股权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美元） 

浙江南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0 100,000 

韩中能源技术控股株式会社 80.00 400,000 

合计 100.00 500,000 

3、交易对价 

参考目标公司实际出资和经营情况，双方协商一致确认:本合同项下标的股

权交易对价为 269.168 万元人民币。 

4、交易对价支付 

双方确认，全部采用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 15 日

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5、陈述与保证 

5.1.甲方陈述与保证:甲方依据本合同所转让的股权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标的股权是甲方合法所有的股权，除另有具体披露外，甲方对标的股权享有完全

的、排他的权利，不存在与其他人共同或按份共有的情形，不存在任何隐名股东



 

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质押的情形。甲方在向乙方转让标的股权前已经得到甲方

公司的合法授权，不存在程序性问题;甲方向乙方转让标的股权，已得到目标公

司批准。本合同构成对甲方的合法、有效及具约束力的合同并可根据其条款对甲

方强制执行。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签署后，不得无故放弃本次股权的转让。 

5.2.乙方陈述与保证:乙方完全有能力支付本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乙方支

付的转让价款来源是合法、合规的。乙方有全面的权力订立本合同及行使其在本

合同下权利及履行其义务，以及授权予其签订本合同及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

务的一切所需行动已妥为做出。本合同构成对乙方的合法、有效及具约束力的合

同并可根据其条款对乙方强制执行。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署后，不得无故放弃本

次股权的受让。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未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因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

经营。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充实营运资金，减少公司的经营和管理风险。公司本次

转让股权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在综合考虑交易

对手方的财务状况及资信情况，以及协议中关于对价支付的约定，公司认为本次

交易的风险可控。 

经初步测算，如本次交易完成，预计对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影响约为人民币 424.11 万元，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影响约

人民币 432.59 万元。上述数据尚未经审计，最终对公司财务数据影响额以注册

会计师年度审计数据为准。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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